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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中队、科室： 

现印发《上海市长宁区城管执法系统教育培训管理办法》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上海市长宁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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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落实公务员分类管理要求，加强我区城管

执法队伍的培训管理，提升人员能力素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务员法》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》《公务员培训规定》《上

海市城管执法人员教育培训学时学分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城管执

法系统教育培训大纲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实践教学基

地建设规定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长宁城管执法系统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城管执法系统教育培训工作，是指区、

街道（镇）城管执法部门为提高城管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城

市管理水平，依据各自职能，组织开展的教育培训活动。 

第三条  区城管执法局（以下简称区局）负责本区城管执法

人员教育培训工作的具体实施。机关科室、系统各基层中队负责

教育培训工作的具体落实。 

 

第二章  内容与形式 

第四条  城管执法系统教育培训应结合岗位职责要求和不

同层次的特点，以思想政治、通用知识、专业知识、作风纪律、

实务技能、身心素质等为基本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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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区局组织的培训以集中培训、网络培训为主要形

式，包含全员培训、专项培训、新进人员实践训练等。机关科室、

基层中队组织的培训以内部学习为主要方式。 

 

第三章  具体实施 

第六条  区局根据上级部门要求，动态调整年度教育培训内

容。局组织人事科牵头负责全员培训、新进人员实训等具体工作

任务。大队案件审理科负责业务培训等的具体任务。机关科室、

基层中队按照上级部门下发的年度学习任务清单，落实日常科队

学习任务。 

第七条  加强区局人才库、课程库、师资库、案例库“四库”

建设。基层中队择优向区局推荐教员，加强对教员的日常培训。 

第八条  需完成年度 60 学时 24 学分的培训任务。具体构成

为：市局组织的培训，24 学时 12 学分/年；区局组织的培训，

24 学时 12 学分/年；机关科室、基层中队的培训，12 学时/年。 

市、区局组织的培训，40 分钟为 1 学时，考试考核合格的，

学分按照学时的 50%进行换算。集中培训每天记录的学时学分不

超过 10 学时 5 学分。机关科室、基层中队组织的内部学习每月

不少于 1 次，每次不少于 40 分钟，每次计为 1 个学时。 

第九条  区局、中队应按照工作职责，做好培训数据的收集、

归纳。用好上海城管执法培训学籍管理系统，及时维护基础信息，

按时将培训数据提交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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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培训人员参训表现、考试成绩和学时学分完成情况

作为绩效考核、干部选拔培养、晋升职务职级的重要内容和参考

依据。 

第十一条  鼓励示范中队、条件较好的规范化达标中队创建

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实践教学基地。创建成功的基层中队，在绩

效考核、评优评先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。 

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局组织人事科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于 2023 年 4 月修订，原《上海市长宁区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培训教育规定》废止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抄送： 各街道、镇，虹桥临空经济园区。 

上海市长宁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 2023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

